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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寶華潤有限公司  

 
反貪污政策 

（修訂於 2026 年 3 月 31 日） 
 
1. 政策、目的及範圍 

 
1.1 本《反貪污政策》（「政策」）適用於力寶華潤有限公司（「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1.2 本政策闡明本集團對所有董事及員工（包括全職、兼職及合約員工）

（統稱「人員」）的基本行為準則，以及本集團在處理業務時對收受利

益及處理利益衝突的政策。本政策同樣適用於本集團所有代理人、代表

及任何為本集團或代表本集團行事的人士，以及所有與本集團有業務往

來的各方，包括但不限於業務夥伴、承包商、租戶、賣方及供應商（統

稱「外部人士」）。 

 
 

2. 倫理承諾 

 
本集團認為誠實、正直、廉潔和公平是我們人員必須堅守的核心價值觀。本集

團對賄賂和貪污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3. 角色與職責 

 
3.1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負責監督本政策的執行與成效，並確保本

政策獲不時檢討及在必要時更新，以回應不斷變化的法律標準及新興風

險。董事會應作為道德行為之典範，並影響整體企業文化。 

 
3.2 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及高級管理層負責本集團日常業務運

作的管理，透過自上而下樹立正確的基調，展現堅定、明顯及積極的承

諾，推行反賄賂及反貪污的商業實踐。 

 
3.3  風險管理督導小組成員及各業務單位的高級管理層，定期在本集團的企

業風險管理框架下檢視舞弊及貪污風險，確保設有控制措施以降低風險，

並將本政策的重大違規情況向董事會及／或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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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各部門及業務單位的經理亦應有效監督，確保現有業務流程及實踐符合

本政策或相關業務單位類同的反貪污措施或政策（以較嚴格者為準）。

應在必要時向員工及外部人士提供指引與建議，並對該等人士之行為進

行適當監察。人員應將任何對本政策實際違規或涉嫌違規情況向高級管

理層報告。 

 
 

4. 防止賄賂 

 
本集團禁止一切形式的賄賂及貪污。人員進行本集團業務時，不論在香港、新

加坡或其他地方，均不得索取、接受或提供任何賄賂。他們必須遵守以下規定： 

 
(1)  不得向其他人（個人或組織）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彼等或其他人

之報酬或誘因，以致於在本集團業務中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行為，或在本

集團業務上偏袒他人；亦不得向他人的代理人提供任何利益，作為報酬

或誘因，以致於其在其委託人的業務中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行為，或偏袒

他人。 

 
(2)  不得向任何公職人員（包括任何政府或公共機構僱員）提供任何利益，

作為報酬或誘因，以致於其在履行公職時作出任何行為，或在與該政府

或公共機構的業務往來中偏袒或提供任何協助。 

 
(3)    不得在與任何政府或公共機構進行業務往來時，向其職員提供任何利益。 

 
(4) 不得提供、承諾、給予或接受任何形式的疏通費或回扣。 

 
 

5. 接受利益 

 
5.1 人員可在自願提供的情況下接受（但不可主動索取）以下利益，前提是

該等接受不會違反相關司法管轄區的適用法律及規例： 

 
(1)  價值屬於象徵性的小額廣告或宣傳禮品或紀念品；或 

 
(2)  在節日或特殊場合所贈送的禮物，但價值不得超過港幣 2,000 元

（或等值貨幣）；或 

 
(3)  作為顧客而從任何人士獲得的特殊折扣或其他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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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若人員希望接受不屬於第 5.1 段所涵蓋的利益，必須使用附錄一所載的報

告表格向其僱主申請批准。 

 
5.3 然而，若接受利益可能影響人員在處理本集團業務時的客觀性，或誘使

其作出有損本集團利益的行為，或可能引致不當的觀感或指控，人員應

予以拒絕。 

 
5.4 若人員在執行本集團業務時須代表客戶行事，亦必須遵守客戶所訂立接

受利益的額外限制（例如：人員在履行政府或公共機構合約下的職責時，

通常禁止接受與該合約有關的任何利益）。 

 
 
6. 提供利益 

 
人員在本集團業務往來中，禁止直接或間接透過第三方向其他公司或組織的董

事、員工或代理人，或任何公職人員提供利益，以影響該人士的任何交易。 

 
 
7. 娛樂 

 
雖然娛樂（例如在場合中即時提供的食物和飲料，以及同時提供的其他娛樂）

屬於可接受的商業及社交行為，但人員應避免接受來自與本集團有業務往來人

士（如供應商或承包商）過於奢華或頻繁的娛樂，以免使自己處於有義務的地

位。 

 
 
8. 紀錄、帳目及其他文件 

 
人員應確保提交予本集團的所有紀錄、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均真實反映文

件所示的事實、事件或商業交易。故意使用含有虛假資料的文件以欺騙或誤導

本集團，不論是否涉及任何利益或好處，均可能構成違反相關法律及規例的罪

行。 

 
 
9. 遵守適用法律及規例 

 
人員應遵守本集團業務所在司法管轄區的適用反貪污法律及規例，包括但不限

於《香港防止賄賂條例》及《新加坡預防貪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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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益衝突 

 
10.1 人員應避免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即其私人利益與本集團利益相衝突的

情況），或避免產生此類衝突的觀感，除非該等衝突已按照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適用法律及規例及／或

本集團內相關公司的公司章程或憲章文件所規定的方式處理或獲豁免。 

 
10.2 以下列舉了一些常見的利益衝突例子，但並非詳盡無遺： 

 
(1)  任何參與採購工作的人員，與某供應商有密切關係或在該供應商的

業務中擁有財務利益，而該供應商正被本集團考慮選用。 

 
(2)  任何人員或其家庭成員在某公司中擁有財務利益，而該公司之報價

或投標正由本集團考慮。 

 
(3) 任何人員兼職受僱於某承包商，而該承包商正由該人員負責監督。 

 
 

11. 濫用職位、本集團資產及資訊 

 
11.1 人員不得濫用其在本集團中的職位以追求個人私利，包括財務及個人

利益，以及其家庭成員、親屬或密切人士的利益。 

 
11.2 負責或可接觸本集團任何資產（包括資金、財產、資訊及知識產權）

的人員，應僅將其用於處理本集團業務。任何未經授權的使用，例如

為個人利益而濫用，均屬禁止。 

 
11.3 人員不得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披露本集團的任何機密資訊，或濫用本

集團的任何資訊（例如未經授權出售或公開資訊）。凡可接觸或掌控

此類資訊的人員，包括本集團電腦系統或閉路電視攝影機中的資訊，

應妥善保護資訊，避免未經授權的披露或濫用。對於閉路電視影像及

個人資料（包括董事、員工及客戶的個人資料）的使用，亦須特別謹

慎，以確保符合相關法律及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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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兼職工作 

 
若本集團任何員工希望在本集團以外從事有薪或無薪工作，則可能需要根據其

僱傭條款，事先取得本集團內僱主的書面批准。該僱主應考慮兼職工作是否會

引致該員工在本集團的職責或本集團利益方面產生利益衝突。 

 
 
13. 與供應商、承包商及客戶的關係 

 
13.1 建議人員避免與本集團有業務往來的人士頻繁進行賭博活動。 

 
13.2 人員不得在未經僱主事先書面批准的情況下，接受與本集團有業務往來

的任何個人或機構的借貸或透過其協助取得貸款。但向持牌銀行或金融

機構借貸則不受限制。 

 
13.3 人員不得與已知涉及行賄及／或貪污活動的承包商、供應商或其他潛在

業務夥伴進行交易。在選擇承包商、供應商及其他業務夥伴時，必須進

行適當程度的盡職調查 

 
 

14. 培訓與溝通 

 
所有新入職員工在培訓中將包括本政策的相關內容。本政策及對貪污採取零容

忍的態度，須清楚傳達予所有外部人士。 

 
 

15. 遵守政策 

 
15.1 無論是否在履行本集團的職責時，人員均有責任理解並遵守本政策。 

 
15.2 任何違反本政策的人員將受到紀律處分，包括但不限於終止聘任。關於

本 政 策 的 查 詢 或 可 能 違 反 本 政 策 的 舉 報 ， 應 透 過 本 公 司 電 郵 地 址                       
anti-corruption@lippohk.com 提交予行政總裁及／或審核委員會。如涉及

涉嫌貪污或其他刑事罪行，則應向相關政府部門報告。 

 
15.3 如本政策與上市規則、適用法律及規例、公司章程或憲章文件，或本集

團業務單位內類同的反貪污措施或政策之間存在任何衝突，應以最嚴格

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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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收受價值超過港幣 2,000 元（或等值貨幣）的禮物／利益之報告 

 
 

第 A 部分 — 由接收員工填寫 

姓名及職銜：  

部門及僱主名稱：  

提供者描述：  

與接收員工之關係（業務／   

個人）： 
 

收受禮物／利益之場合：  

禮物／利益之描述及（評估）

價值： 
 

建議之處置方式： 

☐  由接收員工保留 

☐  保留於辦公室展示／作為紀念 

☐  在辦公室內分享 

☐  於員工活動中作為抽獎獎品 

☐  捐贈予慈善機構 

☐  退回予提供者 

☐  其他（請註明）： 

備註：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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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 部分 — 由僱主填寫 

☐  建議之處置方式已獲批准 

☐  建議之處置方式未獲批准。相關禮物／利益應以下列方式處置： 

 

 

 

 

 

代表： 

 

 

 

 

姓名： 

職銜： 

 

 
 


